监督检查处理结果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（或招标编号、政府采购计划编号、采购计划备案文号等，如有）：  中宜-YC2020-018         
二、项目名称： 宜春市袁州区、经开区黑臭水体应急监测能力建设（仪器采购）项目    
三、相关当事人
当事人：   付树根        
地 址： 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        
四、基本情况
经调查，评标专家付树根在江西中宜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“宜春市袁州区、经开区黑臭水体应急监测能力建设（仪器采购）项目”（项目编号：中宜-YC2020-018）评标过程中未按规定上交通讯设备并在评标现场接打电话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管理细则》第二十条之规定，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给予付树根通报批评，并暂停专家资格半年（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5月16日）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 
 
宜春市财政局
2020年 11月17日
 

